
四川玖谊源粒子科技有限公司

回旋加速器生产及同位素应用研发基地项目

（三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

告》(国环规环评[2017]4号)，四川玖谊源粒子科技有限公司于2026年5

月20日主持召开了四川玖谊源粒子科技有限公司加速器生产及回旋加速器生

产及同位素应用研发基地项目（三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建设单位成立了

验收工作组，由四川玖谊源粒子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单位）、四川久远环保

安全咨询有限公司（报告编制单位）等代表及特邀专家 3名组成（名单

附后）。

会前，验收工作组进行了现场核实，听取了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对项目验收

情况介绍，查阅了相关材料。根据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对照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

技术规范核技术利用》（HJ1326）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四川玖谊源粒子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50000万元在绵阳市经开区建设回旋加

速器生产及同位素应用研发基地。项目占地面积30780m2，建设内容包括加速器

制造厂房、同位素应用研发中心及配套的供水、供电等公辅设施，总建筑面积

11740m2。由于回旋加速器生产及同位素应用研发基地项目建设内容较多，建设

单位对该项目进行分期验收。

本次三期验收项目仅包括同位素应用研发中心内的加速器机房以及的同位素应

用研发区等场所。同位素应用研发中心主要研发内容是利用放射性核素进行合成

标记，通过液相、紫外、γ能谱等检验仪器对标记制剂进行质量检测、分析，以

研究新型放射性药物的制备方法，摸索并优化相关工艺参数、收集相关数据。该

中心位于厂区西南部，为三层建筑，占地面积1079m2，建筑面积3226m2，建筑

高14.6m。该中心一层主要进行正电子核素制备及同位素合成研发（不生产销售同














